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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通過 112年 7月 1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退撫新制草案 

為因應現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（以下簡稱退撫法）第 93

條規定，主管機關應就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之初任公務人員（以下

簡稱初任人員），重新建立退撫制度，考試院院會於 3月 3日通過公

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（以下簡稱個人專戶制退撫法）

草案，為初任人員規劃多層次年金，包括第一層的保險基礎年金和

第二層的職業年金；其中「保險基礎年金」維持採「確定給付制」，

「職業年金」則改採行確定提撥制，將搭配為其設立個人退休金專

戶，不再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（以下簡稱退撫基金）；並配套

通過退撫法第 93 條、第 95 條修正草案，由政府編列預算撥款補助

退撫基金因此提早用罄之財務缺口；同時通過公教人員保險法（以

下簡稱公保法）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配合將初任人員公保養老給付

年金化，並經行政院於今(10)日同意會銜。該 3 草案將儘速函請立

法院審議。 

考試院表示，依照退撫法第 93條規定，本次通過的個人專戶制

退撫法草案，僅以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次擔任公務人員者為適用

對象，不包含已退休及現職人員。至於制度之設計，是參酌當前世

界先進國家公部門退休年金機制之發展趨勢，多朝向由確定給付制

改為確定提撥制，以降低退休基金之財務壓力，並兼顧國家財政負

擔及資源之合理分配，因此，個人專戶制退撫法草案明定公務人員



退撫給付制度，從現行的確定給付制改為確定提撥制，未來初任人

員在職期間與政府共同按月撥繳退撫儲金費用存入其個人退休金專

戶，作為退休、撫卹或資遣給與的提存準備。此外，未來新人新制

也將退休金之準備納入自主管理精神，將配合建立自主投資平台，

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設計不同的投資標的組合供初任人員選擇。 

考試院進一步說明，新人新制之個人專戶制退撫法草案，主要

規劃重點有： 

一、適用對象限定為 112年 7月 1日以後初次擔任公務人員者。 

二、新人新制僅就退撫給付之財務來源及給付方式進行變革，至於

退撫基本條件、政府照顧義務及公法上職務關係，原則上仍承

襲現行退撫制度規劃，以維持衡平。 

三、配合職業年金採確定提撥制，初任人員到職時，退撫基金管理

機關會為其設立個人專戶，由其與及政府按月提撥費用存入帳

戶運用孳息。 

四、初任人員在職期間，與政府共同按月撥繳退撫儲金費用，強制

提撥費率為 15%，其中由初任人員負擔 35%，政府負擔 65%；初

任人員也可自願增加提繳到個人專戶，每月上限為 5.25%。個

人強制及自願提繳的費用，都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收入課稅。 

五、建立自主投資平台，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設計多元化投資標的

組合供選擇；如擇定風險最低的投資標的組合，由政府保證其

最低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 2年期定期存款利率。 

六、未來公教人員年資採可攜式設計，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於任職期

間所設立的個人專戶，在轉任公務人員後，可繼續累積退撫儲

金，促進人才交流。至於其他職域年資則仍採行與現行制度相



同機制，可保留年資或年資併計、年金分計。 

考試院並指出，配合初任人員第一層公保養老給付實施年金，

該院同時配套通過公保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；另因第二層退休金改

採確定提撥制並設立個人退休金專戶，致現行退撫基金未來不再有

初任人員之提撥收入，為兼顧退撫基金財務安全，同步修正退撫法

第 93條，增訂因 112年 7月 1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實施新退撫制度，

導致退撫基金提早用罄之財務缺口，由政府編列預算撥款補助，以

保障現職人員及已退休人員領取退撫給與之權益，沒有二次年改問

題。  


